
拾貳、交通局 1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一、 智慧交通技術應用與升級，運用多元數據，導入 AI 先進技術，

優化使用者查詢體驗與決策支援系統，持續提升智慧交通管理

效能與服務品質。 

二、 完善區域聯外交通路網，積極爭取中央支持，闢建台 39 高鐵橋下道

路、國道七號、新台 17 線、高屏二快等路線，並推動相關國 10 大

社交流道、左營橋頭及鳳山九曲堂鐵路立體化之可行性評估。 

三、 推動運具綠能轉型，配合 2050 淨零目標，加速增設電動車充電

設施、擴增 YouBike 2.0 站點，推動 2030 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

及渡輪汰換為電力驅動系統。（淨零） 

四、 提升公共運輸服務與使用率，藉由公共運輸月票整合多元運具，提

升大眾運輸系統效益與吸引力，鼓勵民眾移轉私人運具，降低移動

污染源。（淨零） 

五、 落實人本交通環境改善，持續改善行人通行空間，增設標線型

人行道、行人專用/早開時相等友善設施，保障行人安全。 

六、 強化交通事故防制策略，運用工程、教育、執法、推廣公共運

輸（4E）策略，透過道安會報及易肇事防制小組列管，有效降

低事故發生。 

七、 多元拓展公共停車供給，引進民間資源參與興建多目標立體停車

場，並輔導學校、民間機構釋出空間增設公共停車位，平衡供需。 

八、 導入智慧停車管理與服務，持續布建路邊智慧停車格位，輔導

委外停車場導入科技化管理，提供無紙化開單、多元便利的繳

費管道及減少尋找停車位用路時間。（淨零） 

九、 優化渡輪碼頭服務設施，爭取經費改善渡輪碼頭硬體設施與候

船環境，提升服務品質、安全性及旅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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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115年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考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行政 行政業務管理 11,650 
不含人事費 

貳、交通運輸規劃與管理 

 

 

 

 

 

 

 

 

一、 運輸規劃 

二、 運輸管理 

三、 運輸監理 

四、 運輸設施 

五、 交通管制 

六、 停車場管理 

七、 交通裁罰業務 

 

4,072,057 

234,658 

2,848,544 

265,991 

17,584 

663,567 

15,350 

26,363 

 

不含人事費 

參、停車場作業基金 

 

 

 

一、 停車及拖吊業務 

二、 興建公共停車場 

 

1,846,538 

1,632,820 

213,718 

 

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執行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業務 

 

11,934  

伍、輪船公司 

 

 

一、 船舶運輸規劃與管

理(營業總支出) 

二、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擴充 

 

359,225 

235,223 

 

124,002 

 

陸、人事費及第一預備金 

 

 

 

一、 人事費 

二、 第一預備金 

 

264,793 

264,553 

240 

 

合計  6,56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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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5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備 註 

壹、一般行政 

行政業務管理 

(一)行政事務管

理 

 

 

 

 

(二)會計業務 

 

 

 

 

 

 

 

(三)人事業務 

 

 

 

 

(四)政風業務 

  

 

 

(五)資訊業務 

 

 

 

貳、交通運輸

規劃與管理 

一、運輸規劃 

(一)交通規劃 

 

 

 

 

 

 

(二)交維及交通

影響評估審查 

 

 

 

1. 研 究 發 展 考

核，加強文書

檔案管理 

2. 事務管理 

 

 

歲計、會計、統

計業務管理 

 

 

 

 

 

 

人事管理 

 

 

 

 

政風預防與查處 

 

 

 

資訊管理 

 

 

 

 

 

 

本市重大交通計

畫協調事項及區

域交通改善規劃 

 

 

 

 

辦理道路施工、

大型活動交通維

持計畫及建築物

 

 

1. 落實研究發展考核工作，以自動化文書

處理，簡化文書作業，加強檔案管理及

推行檔案資訊化。 

2. 以崇法務實原則，依照政府採購法、事

務管理規則及有關法令辦理。 

 

1. 依照主計相關法規，編製年度預算、決

算，依實際需要辦理分配預算，並嚴密

管制預算執行。 

2. 依照相關法規加強內控機制，建全財務

秩序。防杜不經濟支出，發揮會計職

能，提高財務效能。 

3. 加強統計資料整理編報與分析。 

 

依照人事法規及有關規定辦理任免、銓

審、陞遷、考核，貫徹考用合一政策。嚴

密考核獎懲，加強訓練進修，強化員工福

利措施。 

 

強化廉政風險評估機制，推動倡廉反貪

措施，周全行政調查作為，提升機關廉

潔形象。 

 

1. 依法督辦資通安全法法定應辦事項。 

2. 系統規劃設計。 

3. 一般資訊管理。 

 

 

 

 

1. 配合本市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及推動時

程，加強與本府相關單位橫向聯繫，確

保計畫內容符合運輸政策目標，提升計

畫執行效率。 

2. 辦理本市區域交通整體改善規劃等相關

工作。 

 

1. 針對本市重大道路工程施工計畫，召開

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議，進行交通維持

計畫查核，維持交通安全與順暢。 

11,650 

 

 

 

 

 

 

 

 

 

 

 

 

 

 

 

 

 

 

 

 

 

 

 

 

 

 

 

 

4,072,057 

 

23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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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安會報 

 

 

 

 

 

 

 

 

 

 

 

 

 

二、運輸管理 

加強本市公車

之管理 

 

 

 

 

 

 

 

 

 

 

 

 

 

 

 

 

 

 

 

三、運輸監理 

(一)捷運、輕軌

票證業務監理 

 

交通影響評估審

議 

 

 

 

 

 

 

 

定期召開道路交

通安全督導會

報，加強道路交

通安全政策與宣

導等事項 

 

 

 

 

 

 

 

 

 

 

提升本市公車服

務功能 

 

 

 

 

 

 

 

 

 

 

 

 

 

 

 

 

 

 

 

 

大眾捷運系統運

價擬訂、變更及

調整之審議 

2. 配合本市發展為觀光旅遊城市，妥善規

劃演唱會、跨年活動等大型活動之交通

疏運計畫，俾提供更細緻交通運輸服

務。 

3. 對於本市大型賣場、基地開發等案件召

開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會議，以作為量度

對地區交通影響程度，並進而據以作為

建議適宜開發量體及規模之參考。 

 

1. 每月定期召開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協調及管考相關局處推動交通安全執

法、工務、教育、宣導、監理等相關工

作，追蹤考核作業成效，並執行交通部

交辦之政策業務。 

2. 綜合彙整本市執行院頒方案工作年報各

項計畫及工作業務檢討報告。 

3. 針對本市易肇事路段(口)進行調查分

析、會勘並研擬改善方式。 

4. 推動道安精進作為改善案，辦理社區交

安宣導與推廣、交通安全改善計畫、陸

老師培訓等，以提升本市道路交通安

全。 

 

 

1. 即時蒐集旅客搭乘資訊，優化公共運輸

網絡分布，妥善規劃交通場站轉乘接駁

路線，加強改善偏遠地區運輸邊緣化問

題。 

2. 配合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推動

「幹線公車服務升級計畫」，提供更密

的班次、更可靠的準點率、更直捷的路

線。 

3. 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購置電動低地板公

車，提供老弱婦孺及行動不便市民更親

近友善之無障礙公車服務，並響應綠色

運具之潮流，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 

4. 辦理本市公共運輸行動服務 (Maas) 

TPASS 月票，推出多元公共運具整合方

案；精進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提高民眾

信賴度並縮短候車時間。 

5. 委託公正第三方辦理公車服務品質評鑑

作業，除調查乘客滿意度並導入內部顧

客(駕駛長)滿意度調查，藉由內、外面向

之評鑑方式，提升公車服務品質。 
 

 

成立捷運運價審議委員會，負責捷運運價

擬訂、變更及其調整時機、方式之審議。 

 

 

 

 

 

 

 

 

 

 

 

 

 

 

 

 

 

 

 

 

 

 

 

 

2,848,544 

 

 

 

 

 

 

 

 

 

 

 

 

 

 

 

 

 

 

 

 

 

265,991 

 

 

 



拾貳、交通局 5 

 

(二)捷運、輕軌

營運狀況監理 

 

 

 

 

 

 

 

 

 

 

 

 

 

 

 

 

 

 

 

 

 

(三)捷運、輕軌

系統維護與安

全監理 

 

 

 

 

 

(四)愛河水域交

通管理 

 

 

 

 

 

 

 

(五)輪船公司管

理業務 

 

 

 

 

 

 

 

1. 配 合 通 車 時

程，依法完成

初、履勘作業 

2. 依法監理行車

人員技能與體

格檢查 

3. 檢查業務(定

檢、臨檢) 

 

4. 服務指標（營

運服務水準） 

 

5. 捷運、輕軌法

規修訂與規章

審查 

6. 監理捷運附屬

事業之辦理情

形 

7. 對違反大眾捷

運 系 統 之 清

潔、安全等規

定進行裁罰 

 

1. 行車安全監理 

 

 

 

2. 災防之監督與

協調 

 

 

1. 小船經營業之

督導管理 

 

2. 愛河水域範圍

內之碼頭及停

泊設施設置、

管理及維護機

制 

 

1. 提升輪船公司

營運績效 

 

 

 

 

2. 督導輪船公司

營運狀況 

 

1. 依據交通部履勘作業要點辦理初勘作

業；管控初勘缺失，協助交通部辦理履

勘作業。 

2. 依據「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及

「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作業規

定」監理行車人員之訓練與授証作業。 

3. 核備營運機構提報之年度檢查基準表，

訂定當年度定期檢查計畫並據以實施，

依法每年實施定期檢查一次。 

4. 核定營運機構所提服務指標並轉交通部

備查，依據服務指標監理捷運、輕軌服

務水準。 

5. 適時檢討修訂捷運、輕軌法規，依據法

規審查營運機構提報之各項規章或計

畫。 

6. 監理捷運附屬事業俾挹注本業收入。 

 

 

7. 處理違反大眾捷運法第 50 條及 50 條之

1 事件裁罰業務包括宣導、告發、開立

處分書、處分書送達、催繳、強制執行

及繕具訴願答辯書等相關業務。 

 

1. 依大眾捷運法第 39 條營運機構每月均

須提報營運事故月報表，針對行車上之

重大事故、一般行車事故及輕微行車事

故提報。 

2. 建立災害、事故、事件通報機制及協助

整合捷運、輕軌災防機制納入市府整體

災害防救體系。 

 

1. 小船經營業申請籌設、營運計畫、變更

登記、廢止營業之核定、違規稽核、裁

罰執行、訴願答辯及行政訴訟。 

2. 依據愛河水域管理及收費辦法，管理愛

河水域客船、非供漁業或水域遊憩活動

使用船舶或浮具之航行、停泊與水域收

費，提升愛河服務與觀光品質。 

 

 

1. 為提升高雄市輪船公司營運績效，檢討

各航線營運收入及成本，配合旅運人

數，調整航班次數，並檢討調整票價，

以合理反映營運成本，並持續監督輪船

公司研議整體配套措施、行銷方案，以

提昇營運收入。 

2. 定期檢視輪船公司營運情形，檢討營運

變動情形，並透過船舶汰舊換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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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程車監理 

 

 

 

 

 

 

 

 

 

 

 

 

 

 

 

 

 

 

 

 

 

 

 

 

 

 

(七)優良職業駕

駛選拔及表揚 

 

 

 

 

四、運輸設施 

(一)候車亭與站

牌興建 

 

 

 

3. 督導輪船公司

財務狀況 

 

4. 督導輪船公司

營運安全 

 

 

 

 

 

1. 提升本市計程

車監理工作 

 

 

2. 通用計程車隊

推動計畫 

 

 

3. 計程車排班區

改善計畫 

 

 

 

4. 計程車彈性運

輸服務計畫 

 

 

5. 計程車共乘計

畫 

 

 

 

6. 推動多元化計

程車政策 

 

 

 

辦理本市優良職

業汽車駕駛人之

選拔表揚 

 

 

 

 

增進運輸環境服

務品質 

 

 

提昇服務品質，以有效增加搭乘人次。 

3. 定期檢視輪船公司財務情形，並檢討調

整票價，以合理反映營運成本，亦持續

分析營收變動情形，俾研擬改善措施。 

4. 督導輪船公司建立適當船舶維修計畫，

定期或不定期稽查維修紀錄，確保船舶

航行安全與服務品質。建置輪船載客量

控管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於重大節日及

不定期稽查超載情事，強化旅客與船舶

營運安全。 

 

1. 依公路法等法令規定，監理本市計程車

客運業、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計程車客

運服務業等業務，以維計程車相關業務

推動。 

2. 為提供身心障礙者更多元搭乘運具選

擇，解決本市復康巴士不足問題，及活

絡高雄市計程車產業，推動通用計程車

隊。 

3. 為提升高雄市計程車排班區整體形象及

服務品質，不定期於鬧區、公共運輸場

站及觀光亮點等三大區域進行查核，並

檢討高雄市各地點計程車排班區位置之

規劃與設置，俾提升排班秩序。 

4. 為提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及效能，改善

公車無效運力，避免資源閒置、浪費，

推動「公車式小黃服務精進計畫-幸福

共享高雄 GO」。 

5. 為提供旅客便捷交通環境，輔導計程車

營運狀況，維護交通接駁、活絡計程車

產業及提升計程車服務品質，針對有旅

運需求之路線，辦理計程車共乘路線計

畫。 

6. 為輔導計程車產業提供差異化服務，持

續推行本案，透過乘車資訊透明、即時

行動支付、駕駛評價機制等特色，打造

便民完善的城市交通環境。 

 

1. 依據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獎勵辦法及高雄

市優良職業汽車駕駛人選拔實施要點辦

理。 

2. 預定 6-8 月報名選拔、10-11 月辦理表

揚大會。 

 

 

興建候車亭與集中式站牌，提供民眾候車

遮蔽空間及整合性公車路線資訊，增進運

輸環境服務品質。 

 

 

 

 

 

 

 

 

 

 

 

 

 

 

 

 

 

 

 

 

 

 

 

 

 

 

 

 

 

 

 

 

 

 

 

 

 

 

 

 

 

 

 

 

 

1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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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輸設施維

護與管理 

 

(三)推動電動運

具共享計畫 

 

 

 

(四)推動公共自

行車 

 

 

 

五、交通管制 

(一)交通設施工

程規劃、施作

與管理 

 

 

 

 

 

 

 

 

 

 

 

 

 

 

 

 

 

 

 

 

 

 

(二)智慧型交通

管理系統 

 

 

 

 

 

 

 

 

提供優質候車環

境 

 

轉移私人燃油運

具之持有、使

用，提供綠能運

具選擇機會 

 

提供公共運輸最

初一哩及最後一

哩路服務 

 

 

 

1. 改善易肇事路

口、路段或重

大肇事地點，

依據道路條件

及車流特性檢

討重新規劃汽

機 車 車 流 動

線，以確保行

車秩序、降低

交通事故之發

生，進而保障

用路人安全 

 

2. 強化鄰里巷道

安全人行空間

並改善校園周

邊交通環境，

保護弱勢族群

用路安全、增

進行人用路環

境友善性，提

供優質、暢通

之步行空間 

 

 

應用 AIoT 及 5G

等技術推動建置

新一代智慧運輸

系統 

 

 

 

 

 

 

加強轉運站及候車亭等運輸設施維護管理

與清潔作業，提升優質候車環境。 

 

持續導入共享綠能運具服務，以降低私人

運具持有率及使用率，釋放有限都市空

間，並滾動式檢討共享運具相關法規。 

 

 

持續於住宅區、學校、公園、觀光景點

等地區，結合本市捷運、輕軌、公車、

渡輪等交通節點，加密設置租賃站，提

供市民第一哩及最後一哩接駁服務。 

 

 

1. 分析肇事資料，檢視本市易肇事路口事

故型態，依不同肇因及道路條件研擬路

口改善方式，減少肇事發生。 

2. 檢討於路幅過寬、車流量大、及轉向複

雜之路段(口)，實施汽機車分流管制，

以營造良好機車行車環境，加強機車行

車路權，降低汽機車交織或併駛之危險

性。 

3. 為改善路口左、右轉側撞風險，提升道

路交通安全與效率，規劃於重要路口設

置路口偏移式左轉車道及近路口端前

30 公尺處分流式指向線。 

 

1. 針對本市路幅較窄之道路配合設置當心

行人標誌、減速標線等設施，維持巷道

通行、救災空間並提醒用路人減速慢

行。 

2. 評估於鄰里或校園周邊通學巷道劃設標

線型人行道，改善鄰里周邊及學童通行

安全。增設相關警告標誌如「當心兒

童」、「學校」等，提醒駕駛人進入學

區應注意行人減速慢行，並於校園周邊

路口檢討建置行人專用號誌，並研擬合

宜號誌時制，保障學童通行安全。 

 

1. 在既有智慧運輸系統基礎下，整合先進

智慧交通科技，優化與擴充系統環境資

源與功能，強化系統操作效率、讓系統

更自動與智慧化，提升交通問題改善的

力度與效率。 

2. 透過路側設備採集及融合納入停車場、

公車動靜態資訊、票證資料、CVP、

GVP、氣象、道路施工、活動舉辦等多

元交通監控數據，以城市大腦的觀點，

利用人工智慧 AI 模式演算號誌控制、

 

 

 

 

 

 

 

 

 

 

 

 

 

66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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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及覆議 

 

 

 

六、停車場管

理 

營運與管理業

務 

 

 

 

 

七、交通裁罰

業務 

(一)違規罰鍰 

 

 

 

 

(二)簡化繳納罰

鍰 便 民 措

施 

 

 

 

 

 

 

 

 

 

 

 

 

 

 

 

 

(三)加強執行汽

（機）車所有

 

 

 

 

 

 

 

 

提昇車輛肇事鑑

定及覆議功能 

 

 

 

 

 

加強停車場設施

維護，及輔導民

營停車場設置經

營管理，共同紓

解地區停車需求 

 

 

 

加強道路交通管

理，維護交通秩

序，確保交通安

全 

 

便利民眾繳款時

效，提高違規案

件結案率 

 

 

 

 

 

 

 

 

 

 

 

 

 

 

 

 

違規通知單逾期

限未結之案件裁

交通疏導等解決方案，並以儀表板型式

輸出成果。同時強化城市平日及事件發

生時自動化交通疏導能力，且提供決策

支援參考。 

3. 建構半導體 S 廊帶產業園區聯外智慧運

輸走廊，透過車流數據蒐集及 AI 控制

提升運輸品質。 

 

1. 督導加強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覆

議會鑑定功能。 

2. 申請案隨到隨受理，定期召開會議鑑定

及覆議事故原因提供參考。 

 

 

 

1. 辦理公有停車場相關設施(置)及維護管

理。 

2. 輔導民間業者設置路外公共停車場。 

3. 加強查核民營停車場使用管理情形。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等相關法令，辦理到案即時裁罰業

務。 

 

1.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等相關法令辦理，民

眾繳納違規罰鍰，除到案繳納外，可利

用郵局、高雄銀行、超商、代檢廠（須

並辦理驗車及繳款）代收罰鍰，另可透

過網路及透過電話「語音轉帳」、「信

用卡轉帳」等管道繳納交通違規罰鍰。 

2. 委託超商代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裁決書」罰鍰，以利民眾越區辦理公路

監理業務，提高為民服務品質。 

3. 配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開辦行政執行代

收業務，部分行政執行案件得委託超商

代收，以節省民眾到案執行時效。 

4. 推動單筆交通違規罰鍰已辦妥分期者，

可至超商繳納分期罰鍰業務。 

5. 提供信用卡臨櫃繳交通違規罰鍰業務，

降低民眾攜帶現金臨櫃繳納之不便與風

險。 

 

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辦理案件裁罰作業，並加速

 

 

 

 

 

 

 

 

 

 

 

 

 

15,350 

 

 

 

 

 

 

 

2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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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駕駛人違

規裁罰作業 

 

參、停車場作

業基金 

一、停車及拖

吊業務 

(一)路邊停車管

理與規劃 

 

 

 

 

(二)路邊停車收

費業務 

 

 

 

 

 

 

(三)公有路外停

車場經營管理 

 

 

 

(四)拖吊業務 

 

 

 

 

二、興建公共

停車場 

 

 

 

 

 

 

肆、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 

 

 

 

 

 

 

 

 

決事宜。 

 

 

 

 

 

 

整頓市區交通，

妥善管理停車秩

序 

 

 

 

落實使用者付

費，提升停車周

轉率，提供多元

繳費管道 

 

 

 

 

推動公有路外停

車場委託民間經

營，營造友善智

慧停車環境 

 

排除道路阻塞，

維護停車秩序 

 

 

 

落實路外為主、

路邊為輔之停車

政策，配合本巿

停車需求興建路

外停車場 

 

 

 

執行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業務 

 

 

 

 

 

 

 

 

裁決。 

 

 

 

 

 

 

檢討於適當路段增設路邊停車位，設置高

費率、裝卸貨及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推動路邊停車多元化管理，規劃路邊停車

位之合理收費標準，滿足停車需求及增加

營運效能。 

 

1. 持續辦理路邊停車收費委外及智慧化開

單作業，落實使用者付費，提升停車周

轉率。 

2. 鼓勵民眾使用第三方支付，提供即查即

繳即銷服務，同時降低機關代收成本，

並持續推動超商、電信業者及銀行網路

代收等多元路邊停車費繳費服務。 

 

持續辦理轄管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作業，

建置智慧停車設備，以提升停車服務品質

與管理效率。 

 

 

委託民間擔任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行

政助手，執行違停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

並配合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勤務，提

供拖吊機具與人力執行行政支援業務。 
 

1. 就停車熱點區或大眾運輸系統周邊轉乘

接駁等需要興建路外平面或立體停車

場，增加停車供給並提升土地開發使用

效益。 

2. 以簡約方式辦理既有路外停車場改建、

修繕等工程，提供民眾安全、便利停車

環境。 

 

1. 業務規範及程序悉依「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及覆議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2. 聘（派）任車輛工程、機械工程及交通

管理工程方面之專家學者與具備法學背

景之律師、實際參與交通事故處理之警

察局、道路工程管理之工務局與法制局

等相關專業人士擔任委員，就個別案件

相關調查跡證討論分析後作成鑑定意

見，以專業、公平及公正性之鑑定意見

提供事故當事人及司法機關作成調解及

 

 

 

1,846,538 

 

1,632,820 

 

 

 

 

 

 

 

 

 

 

 

 

 

 

 

 

 

 

 

 

 

 

 

 

 

213,718 

 

 

 

 

 

 

 

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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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輪船公司 

船舶運輸規劃

與管理 

 

 

 

 

 

 

 

 

 

 

 

 

 

 

 

 

 

 

 

 

 

 

 

 

 

 

 

 

 

 

 

 

 

 

 

 

 

 

 

 

 

 

 

 

 

1. 渡輪航班規劃

與船員調派及

管理 

 

2. 國內船舶安全

營運與防止汙

染管理(NSM)

認證 

 

 

 

 

 

 

 

 

 

 

 

 

3. 船舶維修及歲

修業務 

 

 

 

 

 

 

4. 營運管理業務 

 

 

 

 

 

 

 

 

 

 

 

 

 

 

 

 

 

判決之參考。 

 

1. 持續辦理航班規劃及船員調派與管理。 

2. 持續辦理場站設施規劃管理及維護。 

 

 

1. 依據交通部航港局頒布「船舶安全營運

與防止污染管理規則」，建立船舶安全

營運及防止汙染管理(NSM)制度，並於

109 年 3 月和 5 月分別通過 NSM 安全

管理機構(DOC)初次評鑑及 NSM 船舶

安全管理(SMC)初次評鑑，皆取得航港

局核發之符合證書，未來持續向航港局

申請船舶安全評鑑及定期檢討作業流

程，強化公司內部稽查，透過標準化、

制度化的管理，提升航行安全與服務品

質。 

2. 持續向航港局申請一年一度 NSM 安全

管理機構(DOC)年度評鑑以及 NSM 船

舶安全管理(SMC)期中評鑑，以符合航

政相關法規。 

 

1. 依據各船舶航行期限規劃其歲修，採分

批統整發包方式辦理招標。 

2. 就常見緊急項目、船用材料與油脂進行

統計彙整，採開口合約方式辦理招標，

作為當年度使用(含後續擴充)。 

3. 配合船舶機具使用時數，執行大修、保

養計畫。 

 

1. 觀光遊港輪業務規劃及行銷宣傳。 

2. 遊港餐船業務推廣與行銷。 

3. 觀光航線規劃與行銷。 

 

 

 

 

 

 

 

 

 

 

 

 

 

 

 

 

 
359,225 

 

 

 

 

 

 

 

 
 

 

 

 

 

 

 

 

 

 

 

 

 

 

 

 

 

 

 

 

 

 

 

 

 

 

 

 

 

 

 

 

 

 

 

 

 

 


